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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探讨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影响农户定价权的变量要素，并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农户与中介（或企业）在合作博弈下的利润分成模型。 此模型运用对事后中间利润

的分配取代事前对收购价格的讨价还价，进免了后者可能出现的帕累托改进所带来的契

约的无效。 同时，文章在对中间利润分成模型的局限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农户合

作组织作力分散的农户的代理人，放宽了中间利润分成模型的潜在假设，而且双重委托一

代理关系理顺了农户和中介（或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对于建立有效的农产品交易机制

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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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三农
”

问题举国关注，中央采取了 一 系列措施切实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其

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取消
“

皇粮国税
＂

。 政府的努力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增收

问题不是仅靠农业税费的减免和农业生产的政策补贴就能解决的。 胡文国等

(2004)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作的实证研究显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是造

成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是

致使衣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所以农民增收的关键仍然在农业，而本

文认为农业增收的根本是要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农民要对自己的

农产品有定价权。

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林毅夫等，

1999)，工衣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政府对农产品
”

统购统

售
＂

，统一定价，农民自然没有定价权。 从1985年起，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中国

农业经济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产品供给总量平衡，农业生产已由资源约束转

为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农民面临着耕作和销售的双重负担。 然而，以家庭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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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模式的中国衣业生产规模过小，农户直接面对大市场的交

易成本太大，因此，农户只有借助农民中介组织才能使自己和市场有效地互动

起来。

农民中介组织，是指在农民与市场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各类经济组

织，并非特指仅由农民发起和组织的中介组织（张晓山，2002)，它被赋予了很

广泛的含义。 对农业中介组织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其与农户的联结方

式可归为两类：自由型和契约型。 前者是指中介跟农民在产品交易市场上自

由搭配，农民和此类中介之间没有任何的契约关系；后者是指农户和中介之间

签订了农产品交易契约，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利益行为受契约的约

束。

对中介组织形式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对农户定价权以及农

户和中介之间利润分配机制的研究却较少，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农产品定价权要素的数学描述

（一 ）概念说明

假设农产品生产单位成本为 CJ ，中介向农民支付的农产品单价为 pl ，中

介把农产品推向市场的销售单价为p2 ，中介在销售过程中花费的包装、运输、

市场开拓等单位分摊费用为c2 ，假设某种特定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D（为

了分析的方便，假设市场需求仅仅对农产品的市场零售价格p敏感，引入一个

简化的需求价格函数模型D=AP-k,k>l，其中A,k都是常数）。 则中间利

润定义为单位农产品流通中产生的净利润，表示为：

TR=(pz —c2
—c1 )Apzk 

中介得到的中间利润份额为：

MR=(pz-p1 —c2 )Ap尸

农户得到的中间利润份额为：

、 ．丿

）

l

2

 

（

（

 FR=Cp1 —c1) Apz k C3) 

农民定价权就是农民在衣产品定价过程中有话语权，能为自己争取权益，

或者把这种能力称为价格谈判力。 如果把谈判力b简单数量化地定义为农民

得到的中间利润份额与中间利润总额之比的话，则：

b 
FR p1-c1 

＝ ＝

TR P2 — C1 -c2 bE[O,l] (4) 

此表达式是一个结果式，不能揭示农户谈判力的内涵。 对式(4)的理解

是：农户获得的利润比例越大，则说明农户的价格谈判能力（即定价权）越大。

如果b=O，则P1=c1，农户刚保本；当b = l，说明农户有着对农产品价格的完

全控制能力，此时市场上衣产品极度短缺；当然b�O也是可能出现的，农民亏

损，就可能放弃对相应衣产品的生产，所以本文假设0冬b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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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定价权要素模型

在农户和中介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户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

利于提高农户的谈判能力，搜寻市场信息的成本C是决定谈判力的重要外生

变量，假设农产品的销售量为 Q，则农产品单位分摊成本为eo=C/Q，如此得

到交易达成的约束条件：
(p2 —c1 -c2)-C/Q�p1 —C1 (5) 

即p]冬P2 — c2 —C/Q时农户会选择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和中介组织的交

易，确定性条件为：

P1 =p2-c2 —C/Q (6) 

把式(6)代入公式(4)中得到农户谈判力的最大值：

b=l- C 
(p2 —c2-c1)Q (7) 

由式D=AP-k得P2 =A'IY (A'为常数），在交易市场 中买卖双方交易的

数量是相等的，即D = �Qi,(n EN)，设此处讨论的农户农产品销售量为
1=1 

Qt，则有D = (� Q;+Q,)，其他的农户的存在并形成产品竞销关系，综合
l=1,i#t 

式(7)中得：

bt =1 —

n 

C 

A'[(� Q;+Q, 广－CJ -cz ]Q, 
i=l,ic;f=t 

n 

2 Q,

令r = � ，且ea =C/Q,，则有：Q1 

Cob, =1 — 

A' Q仅r+l泸— CJ
—C2

从式(9)中知，农户的价格谈判力受三种因素的作用：

(8) 

(9) 

1.农产品交易量 Qt。交易量对农户谈判力有正的作用， 所以适度规模

对提高农户的谈判力有很大正效应，但本文所指的是销售上的规模效应，向国

成等(2003)认为农业产业化应着眼于专业化与分工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但

本文认为专业化与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互为因果，无需争论，而以市场为导向

的
＂

销售规模效应”的提高却需要予以重视，这是提高农民价格谈判力的重要

因素。
2.农户直接参与市场的单位交易费用Co即搜寻成本。交易费用对农户

的谈判力起相反的作用，搜寻成本的不同使生产和营销发生根本分化，降低交

易费用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3.农户销售规模与竞争者销售规模之比r。竞争者的销售规模越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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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市场上衣户所受竞争压力越大，讨价还价能力就越低，竞争者销售规模

是农户讨价还价能力的一个约束。

这三点中的后两点都是农产品的销售规模的函数，销售规模对谈判力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较大的规模可以为中介提供稳定的货源并能降低中介获取

单位货源的交易成本，所以在买卖双方的重复博弈中中介愿意让利于农户来

形成合作关系。另 一方面，根据规模报酬边际递减规律，随着交易量的增大，

中介获得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反而形成收购压力，农户谈判力逐渐降低。故

销售规模也需要适度，以形成规模经济而非规模不经济。

三、中间利润分成模型

要实现“销售规模化“，就需要借助中介对小规模农户的分散产品进行集

中整合。为确保交易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中介和农户需确立一种契约关系，而
中介和农户都追求利益的放大，这种契约关系的前提是确立一个双方都满意
的利润分成契约。

解决农业问题，不能仅仅从衣业问题的本身出发。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三

农”问题的一个归责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脱节，其中隐示 “三农”问
题也应归责于工商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二元结构，农业经济要健康发展需要与

工商经济协同一致。所以本文把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总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
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在实现过程中，与其事前农户和中介对收购价格进行讨

价还价，但又可能要面对事后的帕累托调整，倒不如在事前就追求帕累托最

优，在事后对中间利润进行分配，从追求表象的定价权转变为追求剩余利润的

索取权。

求max(TR)，由 一 阶条件oTR皮p2= 0 可得流通渠道利润最大化情况下

的最优市场价
k(c1 +c2) 

P2 = 

K-l ，则有：

max(TR)=A k (CJ + C2) \ (k (CJ + C2) \ -k 

伪 (�-c2
— C1)(�). (10)

若中介各自独立追求利润最大化，则由 一 阶条件oMR厄P2=0 得最优市

kCp1 +c2) 场定价为P2= ，所以要同时实现总利润和中介利润的最大化，要求
k— 1 

P1
= c!，如此FR= 0，中间利润完全被中间商攫取，农民不会同意。

要实现渠道利润最大，需要农户、中介相互合作。假设令中介和农户双方

都满意的中间利润分成比例为从实行中间利润分成后MR＝入• max(TR),

FR=（1－入）• max(TR)。则对中介来说，要满足条件：max(MR)＜入• max
坋 均

CTR)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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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pk/lc2)
— Pl

—c2) (�)-k

<A(t
( ：勹尸－c2-c1)(t

( ：厂尸） k 

(11) 

对农户来说，当中介取p2 =
kCp1 +c2 ) 
K— l 时，农户利润满足如下条件，农户才

会同意签订联盟合约：

(p三）A （K(p
k1了 ） 1

-k<Cl—入）A（K(ck二了三－cl )（ k(ck／尸 ）
－k

(12) 

对式(11)(12)化简得 ： （p＋c2) ＜尺1—
1-K (K

—1) (p1 —c1) Cc1 +c2)k-J
c1+c2 (p1+c2 沪 ＇

如此得到利润分成比例的区间如下：

入e [（：：言）
1

-
k

'l —

(K-
1) （

？
言:

2

(
)

CK三
）�] k>l (13)

当入在区间(13)中选择时，农户和中介双方愿意形成价格联盟，双方都得

到了比签订分成合约前更大的利润。在此模型中，信息本来是不对称的，农户
有衣产品成本信息，中介有市场价格及需求信息，通过利润公平分享策略，农
户和中介采取合作博弈，市场价格需求信息和农产品成本信息成为共同知识，
农户参与了对市场价格的制定，理论上解决了农民定价权问题，此模型也提供

了一个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的方法。＠

算例：假设某农户与中介签订苹果收购合约，单位苹果生产成本为1元，
中间商以单价2元收购，中间商把苹果销售到市场的交易费用单位分摊为

0. 5元，假设苹果市场的价格需求函数为D=p-2
o 

分析：根据区间(13)式可以解得入E (0. 8, o. 84)，显然当入＝ o.82时，双
方会同意签订价格联盟合约，我们也能很容易计算出农户和中介各自获得的
利润优于没有签订价格合约前各自获得的利润。但是对0.8到0.84 这一比
例间隙的分配在模型中无法界定，可以根据双方协商在合约中规定，这必然受

谈判力的支配。通过这个算例来计算双方各自的利润收益情况可以直观地看
出双方的收益可以在帕累托最优下实现交易双方的利润都得到增加，读者可

以自行检验。

四、自由型联结方式存在的基础和契约型的局限

从第－第二节的分析可知，在
“

农户—中介 “自由型联结方式中，农户价

格谈判力受到销售规模、搜寻成本和竞争者规模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在短期内

都难以独力解决，农户对产品流通中产生的中间利润不会得到任何的反向支

付，所以
“

农户一中介“契约型联结方式对农民来说有着比较优势，但为什么自

由联结方式还有着广泛的市场呢？其有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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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联结方式满足了农户的四个需求
l.投机的需求。由千农户的小规模经营，农户短视行为突出，农户一旦

预测价格上涨的较大可能性，会放弃和中介签订交易合约。
2.交易的选择权需求。无论理论模型多么完美和多么公平，一个必须正

视的问题就是单个农户在交易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介或工商企业凭借交
易上的相对强势地位，对衣产品任意压级压价（刘斌等，2004)。合约的不完全

性也为企业提供了隐性或显性压价的可能，而农户在合约的约束下反而失去
抵抗能力，无合约农户可以采取拒绝交易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3.对事前投资风险规避的需求。中介组织或者企业之所以和农户签订
交易合约是为了获得稳定资源而攫取利润，所以很多中间企业要求农户经营

特定农产品，因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和农户面临着中止合约和事前投资的风险，
而专用性有被

“

敲竹杠＂的风险。
4.本能的自我保护的需求。相对于企业或中介组织，农户显然处于弱势

的地位，出千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常常采取封闭式防范，对同中介组织签订生
产经营合约存有戒心。

（二）契约型联结方式对中介来说也存有顾虑
1．违约风险。现实中农户和中介的关系并不是紧密的，甚至不是稳定

的，农业契约违约率高达80%（刘风芹，2003)。 当然违约也可能是中介自身
的原因。

2.交易成本问题。实地调查发现，很多中介因小农户规模小不愿与其签
约合作，同时也不愿和特大规模农户交易，因为大农户价格谈判力强，对中介

而言出现规模不经济。
3.契约要素难以完全界定。签约双方将面临的偶然因素不可能在签约

期被预见，即使能被预见也可能会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没法写到契约中，农产品
交易的特殊性也使契约要素的界定更为困难，双方相互的显性违约或隐性违
约也就削减了契约的有效性。

五、结 论

我们从农户和中介组织各自的顾虑可以看出中间利润分成模型也有着诸
多的局限。这些局限来源于模型推演过程中隐含的假设的苛刻。

(1)中间利润分成模型的一个假设就是合约签订的交易成本是零，也就是
中介可以无成本地和所有农户签订交易合约。然而现实中，正是这些交易费

用制约着农户顺利进入市场。
(2)中间利润分成模型的另一个假设是契约的执行成本是零，即司法部门

能够施加有效的监督以保证所有合约的执行。可法不治众，现实中农户大多
小而散，由此形成众多的交易合约，即使司法监督投入再多，也很难实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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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况且我国现有司法力量非常不足。

在这两个假设中前者决定了交易合约能否有效达成（事前保障），后者决

定了交易合约能否有效执行（事后保障）。 这两个假设对于交易模型的事前和

事后都提供了保障，可见它们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如何放松这两个关键性的

假设，如何使利润分成模型更有意义呢？

本文的思路是，既然中介与农户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必不可免的了，

而这部分费用又会分摊到农户的身上，那么农户为什么不成立由自己主导的

合作组织来与企业交易呢？这样可以减少交易主体，降低交易费用。 如此，农

户可以用主动支付的代理成本替代被动分摊的交易费用，虽然增加的代理成

本与减少的交易费用孰多孰少不好确定，但是从长期看，这种替换对农户是有

利的。 农户首先对自已进行了一番包装整合，作为一个新的交易实体发言，谈

判力自然上升，这时农民对农产品的定价权就不再仅仅是
“
理论意义

”
上的了。

同时，司法监督的压力也大为减轻，司法执行成本的减少也是对代理成本的一

种反哺（通过税收）。

农户主导的合作组织© 在本质意义上，已经不能划为一般意义上的中介

的范畴，它更像是农户身上生出的一只搜寻市场的手，它的搜寻成本牺牲了农

户一定的代理费用，但其积极效益远胜于此。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在农产品的

交易中，中介是代理人，农户是委托人（严格地说是无效的委托人），同时农户

合作组织又作为农户的代理人整合了分散的农户成为有效的委托入，形成了

双重委托代理结构。 这对于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交易机制有积极意义，国内外

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虽然
“
农户十合作组织十中介

“
模式的引入使中间利润分成模型潜在的假

设更加贴近现实，可这种模式也有着它自身的问题，它把外生的监督成本和交

易费用转移成了代理费用和内部监督费用。 这样，合作组织成员如何对合作

组织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又成了新的有待解决的课题。

注释：

(D参看张晓山：《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此著

作对中介组织的形式有详细介绍。

＠谈判能力显然和产品品质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品质是指平均品质，即产品品质无差

异，涉及到的价格和成本也是平均价格和平均成本。农户单位农产品的投入C1在产品

收获之时就已经确定，同时中介利用已有的销售渠道进行产品销售时成本C2也是相对

稳定的，故本文视其为常数。

＠当然，衣户和中介提供给对方的信息是否属实关系到合作成功与否。 由于农户和农户

存在竞争，中介和中介也存在竞争，交易双方在“ 试错＂的过程中可以掌握准确信息。 当

然在供求不均衡的市场上，谈判有优势一方为了共同需求可能会出现“ 串谋“行为，而另
一方则处于＂ 囚徒困境”，利润分配不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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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参看郭红东等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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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arm Products Pricing: Based 

on the Middle-profit-sharing Model 

YAN Tai-hua,ZHAN 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factors determining farmer's bar

gaining power in the situa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ries to pro

vide a model of middle-profit-sharing between farmers and agent-organiza

tions when the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 model makes use of ex post 

profit-sharing to take place of ex ante bargaining to avoid the unavailab山ty

of contracts due to ex post Pareto change. Meanwhile, the paper introduces 

farmer cooperation to make the hypothesis in the model more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l's limitation.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uble principal -agent theory helps to build and perfect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farmer products trade. 

Key words: pricing power; agent-organization; middle-profit-sharing; 

transaction cost （责任编样 周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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